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55號

抗  告  人

即關 係 人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屏東分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趙惠如 

代  理  人  蔡○水    住○○市○○區○○○路000號0樓   

相  對  人  劉○抱(即林○裕之遺產管理人)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相對人人聲請酌定遺產管理報酬事件，關係人對於中華民國

113年4月2日本院113年度司繼字第703號民事裁定提起抗告，本

院第二審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抗告駁回。

二、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僅就家事非訟事件之第一審終局裁定

全部或一部聲明不服者，適用該家事非訟事件抗告程序，家

事事件法第44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按家事非訟事件程序所

指之程序主體，除聲請人、相對人外，尚包括受該事件裁定

結果影響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之人，以保障其程序主體地位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簡抗字第117號裁定意旨參照）。查原

審裁定主文第2項命抗告人即關係人應墊付相對人擔任被繼

承人林○裕之遺產管理人之報酬新臺幣（下同）7萬5千元，

依上開說明，抗告人乃受原審裁定結果影響之法律上利害關

係之人，自得就原審裁定命其墊付遺產管理人之報酬部分提

出抗告，合先敘明。

二、抗告意旨略以：

　㈠遺產管理係具公益性質，與一般行業務擔任清算人、破產管

理人、遺囑執行人或其他信託按件之律師、會計師酬金尚有

不同，法院酌定遺產管理人報酬，除考量聲請人處理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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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費人力之程度及已為管理遺產之工作內容為綜合判斷外，

理應考量被繼承人之遺產總額，始能適度衡平遺產管理人、

各債權人等之權益，不宜依一般市場價格給予報酬，故遺產

管理報酬實不宜超過被繼承人遺產總額，方屬適當，被繼承

人名下與他人共有之6筆土地，雖經變價分割，然依被繼承

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僅得新臺幣（下同）20,687元，鈞院

酌定報酬為75,000元，已遠超遺產總額數倍之多，顯不符比

例原則。

　㈡再者，本件遺產法律關係尚屬單純，相對人擔任本件遺產管

理人，與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律師同樣具有公益性質，

故參酌社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法律扶助酬金計付辦法之法

律扶助酬金計付標準表：「通常訴訟程序20,000至30,000

元」等情，本件相對人為地政專業人士，或可比照上開法律

扶助律師之酬金給付標準，惟不應超過遺產為妥。且據相對

人之專業，應不難推估遺產之價值，期間未經審酌被繼承人

遺產總額，即遽然主動提起分割遺產訴訟，是否已善盡善良

管理人注意之義務，非無可議等語。並聲明：原裁定廢棄。

相對人任被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報酬應於遺產範圍內之金額

酌定。

三、相對人則以：

　㈠法院酌定遺產管理人之報酬數額時，自應按遺產管理人於管

理遺產事務期間，依其所付出之勞力、管理事務之繁簡、被

繼承人之遺產狀況等情，整體評估而為適當之酌定，並非單

已被繼承人遺產價值作為計算基準，故抗告人稱「遺產管理

人報酬實不宜超過被繼承人遺產總額，方屬適當」一節，歉

難同意。

　㈡本件被繼承人林○裕所遺6筆土地，起訴時公同共有人數高

達94人，為清償債務於民國109年6月18日依法提起分割遺產

訴訟，110年度家繼簡第19號分割遺產事件，歷經多次補

正、聲明變更、聲請繼承人承受訴訟、聲請遺產管理人、言

詞辯論等程序，經過1年6個月始判決確定，法律關係是否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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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單純?自有公斷。

　㈢再者，被繼承人林○裕所遺6筆公同共有土地，權利範圍均

為1分之1，每筆土地均存在102個共有人，個別之應繼分多

者9分之1，少者6336分之1，而抗告人僅因分割遺產後，被

繼承人應繼分僅189之1，變價分割經歷6次公開拍賣（5次減

價拍賣），拍定總額391萬元，依應繼分比例分得之遺款僅2

0,687元，不符合抗告人期望之結果，即質疑遺產管理人執

行職務之過程，實有欠公允。

四、經查：

　㈠抗告人前向本院聲請選任被繼承人林○裕之遺產管理人，經

本院108年度司繼字第3078號裁定選任相對人為被繼承人林

○裕之遺產管理人，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108年度司繼字

第3078號裁定在卷可參，堪信為真，是相對人請求酌定遺產

管理人之報酬，於法有據。

　㈡又相對人經選任為被繼承人林○裕之遺產管理人（該裁定於

109年5月8日確定）後，開始執行遺產管理職務，至其聲請

本院核定遺產管理人報酬（即113年2月1日）止，期間相對

人因管理被繼承人林○裕之遺產所進行之工作內容包括，對

債權人及受遺贈人為公示催告、搜索債權、陳報遺產清冊、

提起分割遺產訴訟、申報遺產稅、聲請強制執行變價分割及

編製代墊費用明細表等情，有相對人於原審提出之被繼承人

遺產稅免稅證明書、本院民事執行處函文(以上均影本)、被

繼承人之遺產清冊、執行職務紀錄表及相關支出收據等為

憑，可見如無相對人執行職務，本件遺產管理事務當無法順

利進行；且本件相對人所管理被繼承人林○裕之遺產期間超

過4年，該遺產為被繼承人林○裕與他人共有之多筆土地，

共有人高達102人，而相對人為清償債務提起分割遺產之訴

訟，歷時超過1年，足認本件繼承人林○裕之遺產狀況尚非

單純，相對人處理上開遺產管理事務需耗費較長管理時間，

故原審審酌本件相對人處理遺產時間、耗費人力之程度、被

繼承人之遺產總額及已為管理遺產之上開工作內容等一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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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核定本件遺產管理人之報酬為75,000 元，尚屬適當。

　㈢抗告人雖主張相對人處理本件管理遺產工作，法律關係尚屬

單純，原審裁定相對人請求遺產管理人報酬金額，超過法律

扶助酬金計付標準表所訂第一審通常訴訟程序報酬之酬金標

準等理由，認原裁定核定遺產管理人報酬過高，請求廢棄原

裁定。惟按法院酌定遺產管理人之報酬數額時，應按遺產管

理人管理遺產事務，所付出之勞力、管理事務之繁簡、被繼

承人之財產收益狀況等情，整體評估而為適當之酌定，並非

單以被繼承人遺產價值作為計算基準，此觀前揭民法第1183

條、家事事件法第182條即明。法扶律師酬金本質上係為配

合國家照顧弱勢族群，使其更易接近、使用司法系統維護自

身權利；而法院選任之遺產管理人，依民法第1178條之規

定，在於就無人繼承之遺產，由遺產管理人為編製遺產清

冊、為保存遺產必要之處置、命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及受遺贈

人，報明債權及為願受遺贈與否之聲明、清償債權或交付遺

贈物及遺產之移交等行為，最後受益者為國庫及全體債權

人，可見二者處理事務內涵及公益性質，不盡相同，法律扶

助酬金計付標準表雖得為法院審酌遺產管理人報酬之參考，

並非為酌定遺產管理人報酬之唯一標準，法院仍應依個案，

斟酌管理事務之難易繁簡程度、遺產管理人依民法第1179條

規定之職務所付出必要之心力及勞務，並參酌被繼承人因管

理遺產而須進行之訴訟或非訟案件及程序等，依比例原則為

妥適合理之酌定，自不受上開法律扶助酬金計付標準拘束；

又執行遺產管理事務與管理報酬間具有對價關係，是法院於

核定遺產管理人報酬時，依民法第1183條規定，依遺產管理

人所付出之勞力程度、處理程度及所支付之遺產管理必要費

用，決定其報酬標準。而此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

量之事項，本件已斟酌上揭各項情節而為核定，並無過高或

過低之不當情形。況本件既為抗告人發動選任遺產管理人之

程序，抗告人就遺產處分之難易、聲請指定遺產管理人、管

理遺產程序所應墊付之費用，應已有所評估，是依上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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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立法意旨，確有命抗告人墊付遺產管理人報酬之必要。故

抗告人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改判，難認可採。

　㈣綜上所述，本院認原裁定並無不當，抗告人仍執前詞指摘原

裁定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

事件法第21條第2 項、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5 條之1 第

1 項、第449 條第1 項、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家慧

 　　　　　　　　　               法  官   陳玟珍

 　　　　　　　　　　　　　　　　 法  官   顏銀秋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提起再抗告者，僅得於本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適用法規顯

有錯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

），且須敘明理由，及繳納抗告費用新臺幣1000元，並需委任律

師或具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 　　日

                                  書記官   蕭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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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55號
抗  告  人
即關 係 人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屏東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趙惠如  
代  理  人  蔡○水    住○○市○○區○○○路000號0樓    相  對  人  劉○抱(即林○裕之遺產管理人)


上列相對人人聲請酌定遺產管理報酬事件，關係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2日本院113年度司繼字第703號民事裁定提起抗告，本院第二審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抗告駁回。
二、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僅就家事非訟事件之第一審終局裁定全部或一部聲明不服者，適用該家事非訟事件抗告程序，家事事件法第44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按家事非訟事件程序所指之程序主體，除聲請人、相對人外，尚包括受該事件裁定結果影響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之人，以保障其程序主體地位（最高法院112年度台簡抗字第117號裁定意旨參照）。查原審裁定主文第2項命抗告人即關係人應墊付相對人擔任被繼承人林○裕之遺產管理人之報酬新臺幣（下同）7萬5千元，依上開說明，抗告人乃受原審裁定結果影響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之人，自得就原審裁定命其墊付遺產管理人之報酬部分提出抗告，合先敘明。
二、抗告意旨略以：
　㈠遺產管理係具公益性質，與一般行業務擔任清算人、破產管理人、遺囑執行人或其他信託按件之律師、會計師酬金尚有不同，法院酌定遺產管理人報酬，除考量聲請人處理時間、耗費人力之程度及已為管理遺產之工作內容為綜合判斷外，理應考量被繼承人之遺產總額，始能適度衡平遺產管理人、各債權人等之權益，不宜依一般市場價格給予報酬，故遺產管理報酬實不宜超過被繼承人遺產總額，方屬適當，被繼承人名下與他人共有之6筆土地，雖經變價分割，然依被繼承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僅得新臺幣（下同）20,687元，鈞院酌定報酬為75,000元，已遠超遺產總額數倍之多，顯不符比例原則。
　㈡再者，本件遺產法律關係尚屬單純，相對人擔任本件遺產管理人，與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律師同樣具有公益性質，故參酌社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法律扶助酬金計付辦法之法律扶助酬金計付標準表：「通常訴訟程序20,000至30,000元」等情，本件相對人為地政專業人士，或可比照上開法律扶助律師之酬金給付標準，惟不應超過遺產為妥。且據相對人之專業，應不難推估遺產之價值，期間未經審酌被繼承人遺產總額，即遽然主動提起分割遺產訴訟，是否已善盡善良管理人注意之義務，非無可議等語。並聲明：原裁定廢棄。相對人任被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報酬應於遺產範圍內之金額酌定。
三、相對人則以：
　㈠法院酌定遺產管理人之報酬數額時，自應按遺產管理人於管理遺產事務期間，依其所付出之勞力、管理事務之繁簡、被繼承人之遺產狀況等情，整體評估而為適當之酌定，並非單已被繼承人遺產價值作為計算基準，故抗告人稱「遺產管理人報酬實不宜超過被繼承人遺產總額，方屬適當」一節，歉難同意。
　㈡本件被繼承人林○裕所遺6筆土地，起訴時公同共有人數高達94人，為清償債務於民國109年6月18日依法提起分割遺產訴訟，110年度家繼簡第19號分割遺產事件，歷經多次補正、聲明變更、聲請繼承人承受訴訟、聲請遺產管理人、言詞辯論等程序，經過1年6個月始判決確定，法律關係是否尚屬單純?自有公斷。
　㈢再者，被繼承人林○裕所遺6筆公同共有土地，權利範圍均為1分之1，每筆土地均存在102個共有人，個別之應繼分多者9分之1，少者6336分之1，而抗告人僅因分割遺產後，被繼承人應繼分僅189之1，變價分割經歷6次公開拍賣（5次減價拍賣），拍定總額391萬元，依應繼分比例分得之遺款僅20,687元，不符合抗告人期望之結果，即質疑遺產管理人執行職務之過程，實有欠公允。
四、經查：
　㈠抗告人前向本院聲請選任被繼承人林○裕之遺產管理人，經本院108年度司繼字第3078號裁定選任相對人為被繼承人林○裕之遺產管理人，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108年度司繼字第3078號裁定在卷可參，堪信為真，是相對人請求酌定遺產管理人之報酬，於法有據。
　㈡又相對人經選任為被繼承人林○裕之遺產管理人（該裁定於109年5月8日確定）後，開始執行遺產管理職務，至其聲請本院核定遺產管理人報酬（即113年2月1日）止，期間相對人因管理被繼承人林○裕之遺產所進行之工作內容包括，對債權人及受遺贈人為公示催告、搜索債權、陳報遺產清冊、提起分割遺產訴訟、申報遺產稅、聲請強制執行變價分割及編製代墊費用明細表等情，有相對人於原審提出之被繼承人遺產稅免稅證明書、本院民事執行處函文(以上均影本)、被繼承人之遺產清冊、執行職務紀錄表及相關支出收據等為憑，可見如無相對人執行職務，本件遺產管理事務當無法順利進行；且本件相對人所管理被繼承人林○裕之遺產期間超過4年，該遺產為被繼承人林○裕與他人共有之多筆土地，共有人高達102人，而相對人為清償債務提起分割遺產之訴訟，歷時超過1年，足認本件繼承人林○裕之遺產狀況尚非單純，相對人處理上開遺產管理事務需耗費較長管理時間，故原審審酌本件相對人處理遺產時間、耗費人力之程度、被繼承人之遺產總額及已為管理遺產之上開工作內容等一切情狀，核定本件遺產管理人之報酬為75,000 元，尚屬適當。
　㈢抗告人雖主張相對人處理本件管理遺產工作，法律關係尚屬單純，原審裁定相對人請求遺產管理人報酬金額，超過法律扶助酬金計付標準表所訂第一審通常訴訟程序報酬之酬金標準等理由，認原裁定核定遺產管理人報酬過高，請求廢棄原裁定。惟按法院酌定遺產管理人之報酬數額時，應按遺產管理人管理遺產事務，所付出之勞力、管理事務之繁簡、被繼承人之財產收益狀況等情，整體評估而為適當之酌定，並非單以被繼承人遺產價值作為計算基準，此觀前揭民法第1183條、家事事件法第182條即明。法扶律師酬金本質上係為配合國家照顧弱勢族群，使其更易接近、使用司法系統維護自身權利；而法院選任之遺產管理人，依民法第1178條之規定，在於就無人繼承之遺產，由遺產管理人為編製遺產清冊、為保存遺產必要之處置、命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及受遺贈人，報明債權及為願受遺贈與否之聲明、清償債權或交付遺贈物及遺產之移交等行為，最後受益者為國庫及全體債權人，可見二者處理事務內涵及公益性質，不盡相同，法律扶助酬金計付標準表雖得為法院審酌遺產管理人報酬之參考，並非為酌定遺產管理人報酬之唯一標準，法院仍應依個案，斟酌管理事務之難易繁簡程度、遺產管理人依民法第1179條規定之職務所付出必要之心力及勞務，並參酌被繼承人因管理遺產而須進行之訴訟或非訟案件及程序等，依比例原則為妥適合理之酌定，自不受上開法律扶助酬金計付標準拘束；又執行遺產管理事務與管理報酬間具有對價關係，是法院於核定遺產管理人報酬時，依民法第1183條規定，依遺產管理人所付出之勞力程度、處理程度及所支付之遺產管理必要費用，決定其報酬標準。而此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本件已斟酌上揭各項情節而為核定，並無過高或過低之不當情形。況本件既為抗告人發動選任遺產管理人之程序，抗告人就遺產處分之難易、聲請指定遺產管理人、管理遺產程序所應墊付之費用，應已有所評估，是依上開規定與立法意旨，確有命抗告人墊付遺產管理人報酬之必要。故抗告人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改判，難認可採。
　㈣綜上所述，本院認原裁定並無不當，抗告人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 項、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5 條之1 第1 項、第449 條第1 項、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家慧
 　　　　　　　　　               法  官   陳玟珍
 　　　　　　　　　　　　　　　　 法  官   顏銀秋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提起再抗告者，僅得於本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適用法規顯
有錯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
），且須敘明理由，及繳納抗告費用新臺幣1000元，並需委任律
師或具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 　　日
                                  書記官   蕭訓慧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55號
抗  告  人
即關 係 人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屏東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趙惠如  
代  理  人  蔡○水    住○○市○○區○○○路000號0樓    相  對  
人  劉○抱(即林○裕之遺產管理人)

上列相對人人聲請酌定遺產管理報酬事件，關係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2日本院113年度司繼字第703號民事裁定提起抗告，本院第二審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抗告駁回。
二、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僅就家事非訟事件之第一審終局裁定
    全部或一部聲明不服者，適用該家事非訟事件抗告程序，家
    事事件法第44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按家事非訟事件程序所
    指之程序主體，除聲請人、相對人外，尚包括受該事件裁定
    結果影響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之人，以保障其程序主體地位（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簡抗字第117號裁定意旨參照）。查原審
    裁定主文第2項命抗告人即關係人應墊付相對人擔任被繼承
    人林○裕之遺產管理人之報酬新臺幣（下同）7萬5千元，依
    上開說明，抗告人乃受原審裁定結果影響之法律上利害關係
    之人，自得就原審裁定命其墊付遺產管理人之報酬部分提出
    抗告，合先敘明。
二、抗告意旨略以：
　㈠遺產管理係具公益性質，與一般行業務擔任清算人、破產管
    理人、遺囑執行人或其他信託按件之律師、會計師酬金尚有
    不同，法院酌定遺產管理人報酬，除考量聲請人處理時間、
    耗費人力之程度及已為管理遺產之工作內容為綜合判斷外，
    理應考量被繼承人之遺產總額，始能適度衡平遺產管理人、
    各債權人等之權益，不宜依一般市場價格給予報酬，故遺產
    管理報酬實不宜超過被繼承人遺產總額，方屬適當，被繼承
    人名下與他人共有之6筆土地，雖經變價分割，然依被繼承
    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僅得新臺幣（下同）20,687元，鈞院
    酌定報酬為75,000元，已遠超遺產總額數倍之多，顯不符比
    例原則。
　㈡再者，本件遺產法律關係尚屬單純，相對人擔任本件遺產管
    理人，與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律師同樣具有公益性質，
    故參酌社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法律扶助酬金計付辦法之法
    律扶助酬金計付標準表：「通常訴訟程序20,000至30,000元
    」等情，本件相對人為地政專業人士，或可比照上開法律扶
    助律師之酬金給付標準，惟不應超過遺產為妥。且據相對人
    之專業，應不難推估遺產之價值，期間未經審酌被繼承人遺
    產總額，即遽然主動提起分割遺產訴訟，是否已善盡善良管
    理人注意之義務，非無可議等語。並聲明：原裁定廢棄。相
    對人任被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報酬應於遺產範圍內之金額酌
    定。
三、相對人則以：
　㈠法院酌定遺產管理人之報酬數額時，自應按遺產管理人於管
    理遺產事務期間，依其所付出之勞力、管理事務之繁簡、被
    繼承人之遺產狀況等情，整體評估而為適當之酌定，並非單
    已被繼承人遺產價值作為計算基準，故抗告人稱「遺產管理
    人報酬實不宜超過被繼承人遺產總額，方屬適當」一節，歉
    難同意。
　㈡本件被繼承人林○裕所遺6筆土地，起訴時公同共有人數高達9
    4人，為清償債務於民國109年6月18日依法提起分割遺產訴
    訟，110年度家繼簡第19號分割遺產事件，歷經多次補正、
    聲明變更、聲請繼承人承受訴訟、聲請遺產管理人、言詞辯
    論等程序，經過1年6個月始判決確定，法律關係是否尚屬單
    純?自有公斷。
　㈢再者，被繼承人林○裕所遺6筆公同共有土地，權利範圍均為1
    分之1，每筆土地均存在102個共有人，個別之應繼分多者9
    分之1，少者6336分之1，而抗告人僅因分割遺產後，被繼承
    人應繼分僅189之1，變價分割經歷6次公開拍賣（5次減價拍
    賣），拍定總額391萬元，依應繼分比例分得之遺款僅20,68
    7元，不符合抗告人期望之結果，即質疑遺產管理人執行職
    務之過程，實有欠公允。
四、經查：
　㈠抗告人前向本院聲請選任被繼承人林○裕之遺產管理人，經本
    院108年度司繼字第3078號裁定選任相對人為被繼承人林○裕
    之遺產管理人，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108年度司繼字第307
    8號裁定在卷可參，堪信為真，是相對人請求酌定遺產管理
    人之報酬，於法有據。
　㈡又相對人經選任為被繼承人林○裕之遺產管理人（該裁定於10
    9年5月8日確定）後，開始執行遺產管理職務，至其聲請本
    院核定遺產管理人報酬（即113年2月1日）止，期間相對人
    因管理被繼承人林○裕之遺產所進行之工作內容包括，對債
    權人及受遺贈人為公示催告、搜索債權、陳報遺產清冊、提
    起分割遺產訴訟、申報遺產稅、聲請強制執行變價分割及編
    製代墊費用明細表等情，有相對人於原審提出之被繼承人遺
    產稅免稅證明書、本院民事執行處函文(以上均影本)、被繼
    承人之遺產清冊、執行職務紀錄表及相關支出收據等為憑，
    可見如無相對人執行職務，本件遺產管理事務當無法順利進
    行；且本件相對人所管理被繼承人林○裕之遺產期間超過4年
    ，該遺產為被繼承人林○裕與他人共有之多筆土地，共有人
    高達102人，而相對人為清償債務提起分割遺產之訴訟，歷
    時超過1年，足認本件繼承人林○裕之遺產狀況尚非單純，相
    對人處理上開遺產管理事務需耗費較長管理時間，故原審審
    酌本件相對人處理遺產時間、耗費人力之程度、被繼承人之
    遺產總額及已為管理遺產之上開工作內容等一切情狀，核定
    本件遺產管理人之報酬為75,000 元，尚屬適當。
　㈢抗告人雖主張相對人處理本件管理遺產工作，法律關係尚屬
    單純，原審裁定相對人請求遺產管理人報酬金額，超過法律
    扶助酬金計付標準表所訂第一審通常訴訟程序報酬之酬金標
    準等理由，認原裁定核定遺產管理人報酬過高，請求廢棄原
    裁定。惟按法院酌定遺產管理人之報酬數額時，應按遺產管
    理人管理遺產事務，所付出之勞力、管理事務之繁簡、被繼
    承人之財產收益狀況等情，整體評估而為適當之酌定，並非
    單以被繼承人遺產價值作為計算基準，此觀前揭民法第1183
    條、家事事件法第182條即明。法扶律師酬金本質上係為配
    合國家照顧弱勢族群，使其更易接近、使用司法系統維護自
    身權利；而法院選任之遺產管理人，依民法第1178條之規定
    ，在於就無人繼承之遺產，由遺產管理人為編製遺產清冊、
    為保存遺產必要之處置、命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及受遺贈人，
    報明債權及為願受遺贈與否之聲明、清償債權或交付遺贈物
    及遺產之移交等行為，最後受益者為國庫及全體債權人，可
    見二者處理事務內涵及公益性質，不盡相同，法律扶助酬金
    計付標準表雖得為法院審酌遺產管理人報酬之參考，並非為
    酌定遺產管理人報酬之唯一標準，法院仍應依個案，斟酌管
    理事務之難易繁簡程度、遺產管理人依民法第1179條規定之
    職務所付出必要之心力及勞務，並參酌被繼承人因管理遺產
    而須進行之訴訟或非訟案件及程序等，依比例原則為妥適合
    理之酌定，自不受上開法律扶助酬金計付標準拘束；又執行
    遺產管理事務與管理報酬間具有對價關係，是法院於核定遺
    產管理人報酬時，依民法第1183條規定，依遺產管理人所付
    出之勞力程度、處理程度及所支付之遺產管理必要費用，決
    定其報酬標準。而此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
    項，本件已斟酌上揭各項情節而為核定，並無過高或過低之
    不當情形。況本件既為抗告人發動選任遺產管理人之程序，
    抗告人就遺產處分之難易、聲請指定遺產管理人、管理遺產
    程序所應墊付之費用，應已有所評估，是依上開規定與立法
    意旨，確有命抗告人墊付遺產管理人報酬之必要。故抗告人
    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改判，難認可採。
　㈣綜上所述，本院認原裁定並無不當，抗告人仍執前詞指摘原
    裁定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
    事件法第21條第2 項、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5 條之1 第
    1 項、第449 條第1 項、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家慧
 　　　　　　　　　               法  官   陳玟珍
 　　　　　　　　　　　　　　　　 法  官   顏銀秋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提起再抗告者，僅得於本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適用法規顯
有錯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
），且須敘明理由，及繳納抗告費用新臺幣1000元，並需委任律
師或具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 　　日
                                  書記官   蕭訓慧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55號
抗  告  人
即關 係 人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屏東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趙惠如  
代  理  人  蔡○水    住○○市○○區○○○路000號0樓    相  對  人  劉○抱(即林○裕之遺產管理人)

上列相對人人聲請酌定遺產管理報酬事件，關係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2日本院113年度司繼字第703號民事裁定提起抗告，本院第二審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抗告駁回。
二、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僅就家事非訟事件之第一審終局裁定全部或一部聲明不服者，適用該家事非訟事件抗告程序，家事事件法第44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按家事非訟事件程序所指之程序主體，除聲請人、相對人外，尚包括受該事件裁定結果影響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之人，以保障其程序主體地位（最高法院112年度台簡抗字第117號裁定意旨參照）。查原審裁定主文第2項命抗告人即關係人應墊付相對人擔任被繼承人林○裕之遺產管理人之報酬新臺幣（下同）7萬5千元，依上開說明，抗告人乃受原審裁定結果影響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之人，自得就原審裁定命其墊付遺產管理人之報酬部分提出抗告，合先敘明。
二、抗告意旨略以：
　㈠遺產管理係具公益性質，與一般行業務擔任清算人、破產管理人、遺囑執行人或其他信託按件之律師、會計師酬金尚有不同，法院酌定遺產管理人報酬，除考量聲請人處理時間、耗費人力之程度及已為管理遺產之工作內容為綜合判斷外，理應考量被繼承人之遺產總額，始能適度衡平遺產管理人、各債權人等之權益，不宜依一般市場價格給予報酬，故遺產管理報酬實不宜超過被繼承人遺產總額，方屬適當，被繼承人名下與他人共有之6筆土地，雖經變價分割，然依被繼承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僅得新臺幣（下同）20,687元，鈞院酌定報酬為75,000元，已遠超遺產總額數倍之多，顯不符比例原則。
　㈡再者，本件遺產法律關係尚屬單純，相對人擔任本件遺產管理人，與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律師同樣具有公益性質，故參酌社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法律扶助酬金計付辦法之法律扶助酬金計付標準表：「通常訴訟程序20,000至30,000元」等情，本件相對人為地政專業人士，或可比照上開法律扶助律師之酬金給付標準，惟不應超過遺產為妥。且據相對人之專業，應不難推估遺產之價值，期間未經審酌被繼承人遺產總額，即遽然主動提起分割遺產訴訟，是否已善盡善良管理人注意之義務，非無可議等語。並聲明：原裁定廢棄。相對人任被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報酬應於遺產範圍內之金額酌定。
三、相對人則以：
　㈠法院酌定遺產管理人之報酬數額時，自應按遺產管理人於管理遺產事務期間，依其所付出之勞力、管理事務之繁簡、被繼承人之遺產狀況等情，整體評估而為適當之酌定，並非單已被繼承人遺產價值作為計算基準，故抗告人稱「遺產管理人報酬實不宜超過被繼承人遺產總額，方屬適當」一節，歉難同意。
　㈡本件被繼承人林○裕所遺6筆土地，起訴時公同共有人數高達94人，為清償債務於民國109年6月18日依法提起分割遺產訴訟，110年度家繼簡第19號分割遺產事件，歷經多次補正、聲明變更、聲請繼承人承受訴訟、聲請遺產管理人、言詞辯論等程序，經過1年6個月始判決確定，法律關係是否尚屬單純?自有公斷。
　㈢再者，被繼承人林○裕所遺6筆公同共有土地，權利範圍均為1分之1，每筆土地均存在102個共有人，個別之應繼分多者9分之1，少者6336分之1，而抗告人僅因分割遺產後，被繼承人應繼分僅189之1，變價分割經歷6次公開拍賣（5次減價拍賣），拍定總額391萬元，依應繼分比例分得之遺款僅20,687元，不符合抗告人期望之結果，即質疑遺產管理人執行職務之過程，實有欠公允。
四、經查：
　㈠抗告人前向本院聲請選任被繼承人林○裕之遺產管理人，經本院108年度司繼字第3078號裁定選任相對人為被繼承人林○裕之遺產管理人，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108年度司繼字第3078號裁定在卷可參，堪信為真，是相對人請求酌定遺產管理人之報酬，於法有據。
　㈡又相對人經選任為被繼承人林○裕之遺產管理人（該裁定於109年5月8日確定）後，開始執行遺產管理職務，至其聲請本院核定遺產管理人報酬（即113年2月1日）止，期間相對人因管理被繼承人林○裕之遺產所進行之工作內容包括，對債權人及受遺贈人為公示催告、搜索債權、陳報遺產清冊、提起分割遺產訴訟、申報遺產稅、聲請強制執行變價分割及編製代墊費用明細表等情，有相對人於原審提出之被繼承人遺產稅免稅證明書、本院民事執行處函文(以上均影本)、被繼承人之遺產清冊、執行職務紀錄表及相關支出收據等為憑，可見如無相對人執行職務，本件遺產管理事務當無法順利進行；且本件相對人所管理被繼承人林○裕之遺產期間超過4年，該遺產為被繼承人林○裕與他人共有之多筆土地，共有人高達102人，而相對人為清償債務提起分割遺產之訴訟，歷時超過1年，足認本件繼承人林○裕之遺產狀況尚非單純，相對人處理上開遺產管理事務需耗費較長管理時間，故原審審酌本件相對人處理遺產時間、耗費人力之程度、被繼承人之遺產總額及已為管理遺產之上開工作內容等一切情狀，核定本件遺產管理人之報酬為75,000 元，尚屬適當。
　㈢抗告人雖主張相對人處理本件管理遺產工作，法律關係尚屬單純，原審裁定相對人請求遺產管理人報酬金額，超過法律扶助酬金計付標準表所訂第一審通常訴訟程序報酬之酬金標準等理由，認原裁定核定遺產管理人報酬過高，請求廢棄原裁定。惟按法院酌定遺產管理人之報酬數額時，應按遺產管理人管理遺產事務，所付出之勞力、管理事務之繁簡、被繼承人之財產收益狀況等情，整體評估而為適當之酌定，並非單以被繼承人遺產價值作為計算基準，此觀前揭民法第1183條、家事事件法第182條即明。法扶律師酬金本質上係為配合國家照顧弱勢族群，使其更易接近、使用司法系統維護自身權利；而法院選任之遺產管理人，依民法第1178條之規定，在於就無人繼承之遺產，由遺產管理人為編製遺產清冊、為保存遺產必要之處置、命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及受遺贈人，報明債權及為願受遺贈與否之聲明、清償債權或交付遺贈物及遺產之移交等行為，最後受益者為國庫及全體債權人，可見二者處理事務內涵及公益性質，不盡相同，法律扶助酬金計付標準表雖得為法院審酌遺產管理人報酬之參考，並非為酌定遺產管理人報酬之唯一標準，法院仍應依個案，斟酌管理事務之難易繁簡程度、遺產管理人依民法第1179條規定之職務所付出必要之心力及勞務，並參酌被繼承人因管理遺產而須進行之訴訟或非訟案件及程序等，依比例原則為妥適合理之酌定，自不受上開法律扶助酬金計付標準拘束；又執行遺產管理事務與管理報酬間具有對價關係，是法院於核定遺產管理人報酬時，依民法第1183條規定，依遺產管理人所付出之勞力程度、處理程度及所支付之遺產管理必要費用，決定其報酬標準。而此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本件已斟酌上揭各項情節而為核定，並無過高或過低之不當情形。況本件既為抗告人發動選任遺產管理人之程序，抗告人就遺產處分之難易、聲請指定遺產管理人、管理遺產程序所應墊付之費用，應已有所評估，是依上開規定與立法意旨，確有命抗告人墊付遺產管理人報酬之必要。故抗告人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改判，難認可採。
　㈣綜上所述，本院認原裁定並無不當，抗告人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 項、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5 條之1 第1 項、第449 條第1 項、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家慧
 　　　　　　　　　               法  官   陳玟珍
 　　　　　　　　　　　　　　　　 法  官   顏銀秋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提起再抗告者，僅得於本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適用法規顯
有錯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
），且須敘明理由，及繳納抗告費用新臺幣1000元，並需委任律
師或具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 　　日
                                  書記官   蕭訓慧


